樂施會教育資源圖書館

使用守則及注意事項

一. 一般事項 

(1) 開放時間：本圖書館之開放時間為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至七時，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個人及機構參觀必須預約。 

(2) 本中心備有有關貧窮及可持續發展議題之書籍、參考資料、專題展板、專題影片、遊戲物資、活動及教學指引等。 

(3) 對象： 

‧小學、中學及專上學生 

‧教師及青年工作者 

‧樂施會支持者(如捐款人、義工、樂施行動組成員等) 

‧對貧窮及可持續發展議題有興趣之公眾人士 

(4) 服務： 

‧閱覽圖書館資源 

‧訂購樂施會出版物 

‧免費借用及索取特定資源 

‧資料影印（每張港幣五角，並遵守香港版權法中相關法例） 

‧介紹有關貧窮及可持續發展的資源 

(5) 使用圖書館守則： 

‧使用者不得滋擾其他人 

‧使用者須珍惜及愛護圖書館資源 

‧使用者不得自行複印或拷貝任何圖書館資源 

‧使用者不得利用圖書館電腦下載任何程式 

‧使用者須妥善保管自身財物，如有任何損失，本圖書館概不負責 

‧樂施會擁有守則之修改及解釋權 

二. 外借物資 

(1) 所有外借資源，每次借用期限為十四天。 

(2) 每次限借五項資源，請先向職員查詢該項資源有否被預約，並填寫「外借、索取及購買資源」申請表格。該表格可於「無窮校園」網站下載，或親臨本會閱覽後填寫。 
(3) 預約期最長為一個月。職員收到申請後將回覆確定。

(4) 為確保其他已預約人士的權利，敬請自律，準時交還借用資源。如需延長借用時間，請於歸還日前最少兩個工作日，致電本會並得到負責職員確認申請，續借日期由申請確認當日起計。每項資源可續借兩次，每次七天。若該資源已被預約，則不可續借。 

(5) 逾期歸還資源而沒有事先通知者，須繳交罰款。每本書每工作日罰款額港幣五元正，其餘資源每項每工作日罰款額為港幣十元正，不足一日亦作一日計算。 

 (6) 借用人須於離開圖書館前檢視所借資源是否完整無損。假若歸還時有任何損毀或遺失，借用者須修補或賠償重新製作該物資之費用，數額以其所需費用為準 (例如：書籍賠償：訂價加郵購費用；展板賠償：製造費用總數除以展板張數；影片賠償：重新製作或購買的費用)。樂施會保留取消其借用資格的權利。 

(7) 參考資料、期刊及雜誌不作外借。

(8) 用完展板後，請除去所有膠紙，保持清潔，並順序排列展板。
